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省口腔医院）
进修学员管理规定

为加强进修学员管理，规范进修学员行为，增强进

修学员的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师法》《护士条例》等法律法规，确保医院进修管理工

作顺利开展，保障医院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制定本管

理规定。

第一章 招生条件

第一条 进修学员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医德医风

和团队协作精神，年龄在 55 岁以下。

第二条 熟悉所进修专业的理论及操作技能，具有一

定独立工作能力，能完成相应诊疗及教学活动，各类人

员相关要求如下：

（一）申请进修临床科室医师（护士），必须取得与

进修临床科室专业相符的医师（护士）资格证书和执业

注册证书。医师应具有全日制高等医学院校大学本科（含）

以上学历及学士学位，工作满 2 年；大专学历从事本专

业工作 5 年以上，专业应与申请进修专业相同。护士具

有 3 年以上临床护理经验。

（二）申请进修医技医辅科室医师（护士），必须取

得与进修临床科室专业相符的医师（护士）资格证书和

执业注册证书。医师必须具备全日制高等医学院校大学

专科（含）以上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 3 年以上。护士



具有 3 年以上临床护理经验。

（三）申请进修其他专业人员，应具备与其进修专

业相适应的资质。

第三条 进修学员需经过所在单位同意选送，优先安

排对口支援单位、医联体（联盟）单位、协作单位申请

进修人员前来进修。

第四条 医院不受理患有传染病、慢性疾病、怀孕、

哺乳期、照顾病人的人员的进修申请，以及在进修期间

有晋升、调动、考试、上学等特殊情况无法保证进修时

间人员的进修申请。

第二章 招生办法

第五条 选送单位或申请人至医院官网“下载中心”

下载《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进修人员申请表》如

实填写相关内容。并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进

修人员申请表》“选送单位意见栏”内签署意见并加盖公

章，进修申请表须附第一学历至最高学历和学位证书复

印件、与进修临床科室专业相符的医师（护士）资格证

书、执业注册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并将以上材料扫描

pdf 发 送 至 邮 箱 skqywk@163.com （ 医 师 ）、

3478099374@qq.com（护士）。

第六条 归口部门审核资格后，由科主任（科室负责

人）和归口部门确定进修名单，按条件择优录取并统一

发放《进修函》。

第七条 进修学员接到《进修函》后，按指定时间持



《进修函》来院报到，办理进修手续。超过时间未报到

且无单位证明者，按自动放弃处理，三年内不再接收该

进修人员进修申请。

第八条 进修学员报到后一个月内，科主任（科室负

责人）对其政治思想、劳动纪律、技术水平、身体情况

进行考察，确定进修资格。对不适合本专业进修学习者，

科室可提出取消进修资格意见报归口部门审批，通过后

终止进修，退回原单位。

第三章 费用管理

第九条 各专业时限及费用标准见附件，进修人员食

宿自行解决。

第十条 进修学员携带《进修函》，在指定时间内至

归口部门报到，携进修表至财务部缴费，财务部签字确

认后至归口部门开取进修介绍信并领取进修学员胸牌。

第四章 教学管理

第十一条 进修人员管理实行医院、科室、带教老师

三级负责制。归口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及实施，科室根据

医院要求负责带教管理工作，带教老师负责进修学员的

学习带教及日常管理，由各带教老师负主要责任，科主

任（科室负责人）负领导责任，科室管理核心小组负责

具体分配带教任务。原则上每位主要带教老师同一时间

段带教不超过 2 名进修医师。

第十二条 进修人员须经岗前培训，培训包括医院情

况介绍、规章制度、病历书写、院感防控等内容方能入



科。

第十三条 进修学员务必廉洁行医、依法行医，严格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医院和科室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十四条 科室应安排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具有 5 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医、护、药、技等人员担任进修学员的

带教老师，负责教学质量、医德医风、劳动纪律的管理。

对进修学员的培养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培训为辅。

第十五条 进修学员要积极参加医院组织的各种学术

活动、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学习、科内学术讲座及病例

讨论。医院明确要求进修学员参加的会议、培训必须参

加，无故不参加超 2 次者，终止进修。

第十六条 进修学员原则上不得单独出门诊，不能向

患者及家属出具转诊、疾病证明等证明。遇到类似情况，

应由带教老师处理。

第十七条 进修学员在医院进修期间要自带工作服，

按规定着装，佩戴胸牌上岗。

第十八条 进修学员在进修期间，选送单位或进修学

员本人不得随意更改进修专业和科室，不得随意增加科

目，不能安排与进修无关的内容。确实需要调整者，应

有选送单位公函，经归口部门与科室协商同意后方可调

整。

第五章 请销假

第十九条 进修期间根据带教老师排班时间上班，不

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服从科室工作安排。



第二十条 允许请假的范围。进修期间一律不安排探

亲假和休假，原则上不批准事假；原单位或家庭、个人

发生突然的、事先没有预料的急性事件，可酌情给予请

假。

第二十一条 批假权限。国家规定的公休假日期间需

请假离开医院或请事假、病假小于 3 天（含）由科主任

（科室负责人）审批；请事假、病假超过 3 天由归口部

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请假办法。请事假者需凭原单位证明，

本人书写请假申请，经带教老师、科主任逐级审批签字，

留归口部门备案，返院时到归口部门销假。

第六章 处分

第二十三条 进修学员违反医院规章制度（包括因本

人原因受到患者投诉引起医疗纠纷等），情节较轻者，第

一次批评教育给予口头警告；第二次违反进修管理规定，

不发放进修结业证书；第三次违反进修管理规定，暂停

进修、通报并函告原单位；情节严重者立即停止进修，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向所

在单位通报。

第二十四条 进修学员未经请假，自行离院，经查实，

第一次通报批评教育，第二次函告原单位并终止进修。

第二十五条 进修学员办理离院手续后，私自留在原

进修科室者，勒令其当日离院。

第二十六条 进修学员对处罚持异议的，可书面向所



在科室、归口部门申诉，由归口部门受理并审查，在两

周内给予答复。

第二十七条 任何科室或个人不得私自安排人员进修

学习，一经发现进行全院通报处理，进修资格医院不予

承认。

第二十八条 因带教老师责任心不强、管理松懈，致

使进修学员发生违规违纪问题，取消其带教资格。

第七章 结业

第二十九条 归口部门在指定离院期间，对符合结业

条件的进修学员发放进修学员结业证书；对不符合结业

条件的进修学员，不发放进修学员结业证书。如有下列

情况之一不予结业，不发证书：

（一）进修一年请假超 15 天（半年超 7 天，以此类

推）或请假次数超过 2 次；

（二）中途结束进修的；

（三）因服务态度不好或责任心不强，违反医院规

章制度造成医疗事故、差错或引起医疗纠纷；

（四）不坚守工作岗位中途自动离院、旷工；

（五）不按规定办理结业手续；

（六）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品行不端，且造

成不良影响的。

附件：进修时间及费用标准



附件

进修时限及费用标准

科室 进修时限 进修费用

口腔种植一科/口腔种植二科 ≥3 个月 2500 元/月

口腔正畸科 ≥12 个月 2000 元/月

牙体牙髓科 ≥3 个月 2000 元/月

儿童口腔科 ≥3 个月 2000 元/月

牙周黏膜科（口腔黏膜专病） ≥3 个月 2000 元/月

口腔修复科 ≥3 个月 1250 元/月

口腔颌面外科 ≥3 个月 1000 元/月

口腔综合科 ≥3 个月 1000 元/月

各门诊部 ≥3 个月 1000 元/月

舒适化诊疗中心 ≥3 个月 1000 元/月

护理人员 ≥3 个月 1000 元/月

其他专业（含医技医辅） ≥1 个月 1000 元/月

注：

1.进修同一时间段内仅能选择一个科室。

2.种植一科在高新院区，种植二科在梅山路院区。




